
 

 

 

 

 

 

 

关于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鉴证报告 

 

 

 

 

 

目    录  页码 

一、鉴证报告 1-2 

二、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3-13 

三、附件  

1、审计机构营业执照及执业许可证复印件  

2、审计机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1 

 

 

 

 

 

 

关于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中审国际 鉴字【2012】01020076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后附的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人乐”）《关

于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 管理层的责任 

人人乐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和《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编制《关于201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保证其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发表鉴证意见。 

三、 工作慨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

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

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

或文件、函证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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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人人乐《关于201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已经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

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要求编制，如实反映了

人人乐2011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使用情况。 

本鉴证报告仅供人人乐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

本鉴证报告作为人人乐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附件：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北京  2012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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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1411号文核准，本公司于2010年1月4日获准

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0,000万股，由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

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同时进行，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6.98

元，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69,8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2,381.55万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257,418.45万元。募集资金款项已于2010年1月7日全部到位，并经深圳南方民

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深南验字(2010)第018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

了专户存储管理。 

截止2011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存情况如下： 

项    目 金    额（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2,698,000,000.00 

减：发行费用 123,815,500.00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574,184,500.00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216,831,160.79 

其中：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1,032,446,990.95 

      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184,384,169.84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53,326,230.81 

减：手续费支出 12,313.05 

募集资金余额 1,410,667,256.97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制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经第二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审议修订。

根据《管理办法》的要求，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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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与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福强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蛇口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福田支

行于 2010 年 2 月 5 日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本公司与本公司之子公司成都市崇尚百货有限公司、天津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西安

市人人乐商品配销有限公司、柳州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宁乡崇尚百货有限公司、长沙市

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福田支行就超募资金使用分别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含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其他相关规定，三方监管协议

（含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本公司充分保障保荐机构、独立董事以及监事会对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监督权。保荐

机构可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授权其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

时到商业银行查询、复印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资料，公司和商业银行积极配合。三方监管协

议（含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情况正常。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2011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存款方式 存款金额（人民币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蛇口支行 

六个月定期存单 50,000,000.00 

三个月定期存单 40,000,000.00 

一年定期存单 50,000,000.00 

活期存款 43,936,390.9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强支行 

三个月定期存单 60,000,000.00 

一年定期存单 80,000,000.00 

活期存款 32,651,544.7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民支行 

六个月定期存单 300,000,000.00 

三个月定期存单 200,000,000.00 

一年定期存单 500,000,000.00 

三个月定期存单 30,000,000.00 

活期存款 24,079,321.23 

合计   1,410,667,25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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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公司于 2011 年度投入募集资金项目金额人民币 184,384,169.84 元，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项目金额为人民币 1,216,831,160.79 元。 

募集资金使用及计划进度完成情况见附表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方式、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1、项目实施方式变更 

2011 年 1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全资

子公司长沙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购置湖南长沙市“天骄福邸”综合楼地下负一层及地上第

一层至地上第四层房产暨变更长沙岳麓店募集资金实施方式》，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市

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13,800 万元购买湖南长沙市“天骄福邸”综合楼地下负一层

及地上第一层至地上第四层面积为 29,111.87 平方米的房产（以下简称：“长沙岳麓店”）。 

长沙岳麓店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长沙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购买该房产后，上述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依托的房产从租赁房产变更为自有房产，导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变

更。岳麓店变更成自有物业后，募集资金 2,739 万将按原定计划继续投入，因岳麓店面积较原

计划增加 4,211.87 ㎡，导致投资规模较原计划增加 463 万元。本次变更过程中购置房产的资

金及因面积增加而加大的投资额均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 

2、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广东深圳吉祥店等7家门店用广东花都狮岭、

深圳沙井店等7家门店替代。本次变更导致项目投资额相比原项目投资额增加的部分由公司以

自有资金解决。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2011年6月13日召开的公司2011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批准。 

五、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57,418.45 万元，与预计募集资金 152,240.00 万元相比，超募

资金 105,178.45 万元。公司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四川地区

新店建设项目的议案》、《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广西地区新店建设项目的议案》、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湖南地区新店建设项目的议案》、《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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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资金投资天津及周边地区新店建设项目的议案》，计划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新设8家门店，

分别是：四川地区3家、湖南地区2家、天津及周边地区2家、广西地区1家，总面积为211,714

平方米，预计使用超募资金31,333万元。新设门店所使用的房产采用租赁方式取得，租赁合同

约定的定金已由公司用自有资金支付，不纳入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范围，项目实际投资如超出

本次使用计划将使用自有资金补足。 

2、2011 年 5 月 2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建设西安配送中心常温仓（1 号库）项目的议案》，并经 2011 年 6 月 13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计划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西安配送中心常温仓（1 号库），预

计使用超募资金 7,980.88 万元，项目实际投资如超出本次使用计划将使用自有资金补足。 

3、2011年12月2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建设天津配送中心项目的议案》，计划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天津配送中心项目，预计

使用超募资金10,526万元，项目实际投资如超出本次使用计划将使用自有资金补足。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未安排使用计划的超募资金共计 55,338.57 万元，公司将根据

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妥善安排其余超募资金具体使用计划。公司实际使用超募资

金前，将履行相应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 

超募资金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见附表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1、公司未对募集资金单个门店项目的使用调整履行审批程序。 

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了募集资金开设每家门店的投资额，但实际使用中只对门店所

在地区的整体投资进行了控制，导致部分门店实际使用募集资金超过了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单

家门店的拟投资额。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门店 41 家，其中 25 家

门店的投资金额超出招股说明书披露单家门店的拟投资额 19,544 万元。 

2、募集资金使用审批制度没有严格执行。 

公司多笔募集资金支出未经总裁审批，违反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第十条关于“每

一笔募集资金的支出，均须由有关部门提出资金使用计划，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经总裁签署

后报财务部门，由财务部门经办人员审核后，逐级由项目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及总裁签署后

予以付款”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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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问题，公司立即逐项进行规范整改：一、公司在后期募集资金使用时确保在区

域总额控制的情况下并且按照单店项目进行控制，前期募集资金投入按单店已超支的金额，

在后期的募集资金门店投入时进行适当的调整，确保招股说明书披露的 68 家门店募集资金项

目在募集资金范围内全部完成，不足部分以自有资金进行补充投入。二、公司组织相关业务

部门负责人、相关财务人员重新学习《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由财务中心对募集资金的支付

进行严格把关，并结合公司目前实际情况，修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并经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通过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保证了制度间的统一性和制度

可执行性，并要求公司严格按照管理办法执行。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审批制度将持续进行规

范管理。整改落实情况已经 2011 年 12 月 28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进行了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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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57,418.45 本年度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18,438.4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1,455.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9,871.00 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121,683.1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7.72%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入进

度（%）（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现的

效益*1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2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广东地区 21 家连锁超

市发展项目 
是 36,476.00 36,476.00 6,094.96 21,795.88 59.75% 2013年 12月 -3,615.71 不适用 否 

陕西地区 17 家连锁超

市发展项目 
是 31,574.00 31,574.00 2,901.05 21,509.09 68.12% 2013年 12月 1,050.57 不适用 否 

四川地区 12 家连锁超

市发展项目 
是 19,484.00 19,484.00 2,542.56 16,682.79 85.62% 2013年 12月 -1,118.91 不适用 否 

广西地区 8 家连锁超市

发展项目 
是 12,024.00 12,024.00 1,074.73 10,306.05 85.71% 2013年 12月 954.74 不适用 否 

天津市 6 家连锁超市发

展项目 
是 11,465.00 11,465.00 1,414.59 8,738.75 76.22% 2013年 12月 550.73 不适用 否 

湖南地区 4 家连锁超市

发展项目 
是 8,584.00 8,584.00 1,379.00 6,986.03 81.38% 2012 年 9 月 -2,054.99 不适用 否 

广州新建配送中心项目 否 18,505.00 18,505.00 - 18,505.00 100.00% 2011年 10月 -1,041.33 不适用 否 

西安赛高店物业产权购

置项目 
否 14,128.00 14,128.00 - 14,128.00 100.00% 2008年 09月 197.93 是 否 

小计   152,240.00 152,240.00 15,406.89 118,651.59 77.94%   -5,07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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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募资金投向   

四川地区 3 家连锁超市

发展项目 
否 11,698.00 11,698.00 180.00 180.00 1.54% 2012年 12月 - 不适用 否 

湖南地区 2 家连锁超市

发展项目 
否 8,140.00 8,140.00 886.68 886.68 10.89% 2011年 12月 -484.59 否 否 

天津市 2 家连锁超市发

展项目 
否 7,647.00 7,647.00 1,156.96 1,156.96 15.13% 2012 年 5 月 -531.04 不适用 否 

广西地区 1 家连锁超市

发展项目 
否 3,848.00 3,848.00 - - 0.00% 2012年 10月 - 不适用 否 

西安配送中心常温仓（1

号库）项目 
否 7,980.88 7,980.88 807.89 807.89 10.12% 2012年 12月 - 不适用 否 

天津配送中心项目 否 10,526.00 10,526.00 - - 0.00% 2012年 12月 - 不适用 否 

小计   49,839.88 49,839.88 3,031.53 3,031.53 6.08%   -1,015.63     

合计 202,079.88 202,079.88 18,438.42 121,683.12 60.22%   -6,092.6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情况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一、承诺投资项目情况：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承诺投入募集金额为 152,240.00 万元，实际累计投入 118,651.59 万元，完成资金使用计划的 77.94%，未如期完成投入的主要原因为出租方未能按照合同预

定时间交付租赁房产、招股说明书中意向项目没有正式签约或出租方违约停止合作，延迟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筹建和开业。主要如下： 

1、陕西地区 17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原计划至本报告期末开设 17 家门店，实际开业 11 家。未开业的 6 家门店中西安华清路店已经于 2012 年 1 月开业；西安盐东店拟以济

源恒泰商业广场店替换；西安未央路未按时开业是由于物业方工程进度延迟交付；其他三家由于物业方违约，目前合同已解约，公司将积极寻求其他项目替代。 

2、四川地区 12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原计划至本报告期末开设 12 家门店，实际开业 7 家。未开业 5 家门店中都江堰店拟以邛崃海宁店替代；成都天邑酒店由于物业方违约，

目前合同已解约；其他 3 家门店属于意向项目，没有正式签约，公司将积极寻求其他项目替代。 

3、广西地区 8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原计划至本报告期末开设 8 家门店，实际开业 6 家。未开业的 2 家门店中广西百色城市广场店拟以高新区店替代；南宁北大路为意向项

目，没有正式签约，公司将积极寻求其他项目替代。 

4、天津市 6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原计划至本报告期末开设 6 家门店，实际开业 4 家。未开业的 2 家门店中富贵嘉园店已经于 2012 年 1 月开业；蓝岸广场店因合同甲方与租

赁物业产权方整体租赁关系终止，致使合同终止，公司将积极寻求其他项目替代。 

5、广东地区 21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原计划至本报告期末开设 21 家门店，实际开设 13 家门店。未开业的 8 家门店中东莞凤岗店、东莞寮步店、江门鹤山沙坪城市等店拟以

梅州锦发君城、增城荔城店、鹤山城市广场店等三店替换；其他 5 家门店为意向项目，没有正式签约，公司将积极寻求其他项目替代。 

6、湖南地区 4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原计划至本报告期末开设 4 家门店，实际开设 3 家门店。未开业的 1 家门店为岳麓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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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募资金投资进度情况：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承诺投入募集金额为 22,424.89 万元，实际累计投入 3,031.53 万元，完成资金使用计划的 13.25%，未如期完成投入的主要原因为出租方未能按照合同预定

时间交付租赁房产和出租方违约停止合作，延迟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筹建和开业。主要如下： 

1、四川地区三家超募发展项目，原计划至本报告期末开设 2 家门店，实际开业 0 家, 其中华宇蓉国府正在筹建；攀枝花财富中心、眉山万景国际两店因物业方违约延迟交付，

未按计划开业。 

2、天津地区两家超募发展项目，原计划至本报告期末开设 1 家门店，实际开业 1 家。 

3、湖南地区两家超募发展项目，原计划至本报告期末开设 2 家门店，实际开业 2 家，投资款项未全部支付完毕。由于两家门店处于三线城市，周边商圈尚未成熟，门店经营

处于市场培育期，公司相信经过一段时间培育后，两家门店可以在未来实现预期收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无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57,418.45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152,240.00 万元，超募资金 105,178.45 万元。2011 年度就部分超募资金制定了具体使用计划： 

1、2011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四川地区新店建设项目的议案》、《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广西地

区新店建设项目的议案》、《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湖南地区新店建设项目的议案》、《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天津及周边地区新店建设项目的议案》，计

划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新设 8 家门店，分别是：四川地区 3 家、湖南地区 2 家、天津及周边地区 2 家、广西地区 1 家，总面积为 211,714 平方米，预计使用超募资金 31,333

万元。新设门店所使用的房产采用租赁方式取得，租赁合同约定的定金已由公司用自有资金支付，不纳入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范围，项目实际投资如超出本次使用计划将使用自

有资金补足。独立董事出具了同意意见，安信证券出具了核查意见。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四川地区新店开设使用超募资金 180 万元，广西地区新店建设未使用超募资金，

湖南地区新店建设使用超募资金 886.68 万元，天津地区新店建设使用超募资金 1,156.96 万元。 

2、2011 年 5 月 2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西安配送中心常温仓（1 号库）项目的议案》，并经 2011 年 6 月 13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计划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西安配送中心常温仓（1 号库），预计使用超募资金 7,980.88 万元，项目实际投资如超出本次使用计划将使用自

有资金补足。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西安配送中心使用超募资金 807.89 万元。 

3、2011 年 12 月 2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天津配送中心项目的议案》，计划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天津配送中心

项目，预计使用超募资金 10,526 万元，项目实际投资如超出本次使用计划将使用自有资金补足。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天津配送中心建设未使用超募资金。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未安排使用计划的超募资金共计 55,338.57 万元，公司将根据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妥善安排其余超募资金具体使用计划。公司实际使用超

募资金前，将履行相应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2011 年 5 月 21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广东深圳吉祥店等 7 家

门店用广东花都狮岭、深圳沙井店等 7 家门店替代。本次变更导致连锁超市发展项目拟投资面积较原计划增加 42,788.74 ㎡，投资规模较原计划增加 7,189.97 万元，本次更改

项目投资额相比原项目投资额增加的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 2011 年 6 月 13 日召开的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2011 年 1 月 29 日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批准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购置湖南长沙市“天骄福邸”综合楼地下负一层及地上第一层至地

上第四层房产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13,800 万元购买“天骄福邸”综合楼地下负一层及地上第一层至地上第四层面积为 29,111.87 平方米的房产，公司《首次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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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湖南长沙岳麓店原来通过签订租赁合同承租房产开设门店的投资方式变更为使用自有房产开设门店。本次变更导致以租赁方式开设 68 家门店的募集资

金发展计划改为以租赁房产开设 67 家门店、以自有物业开设 1 家门店。岳麓店变更成自有物业后，募集资金 2739 万将按原定计划继续投入，因岳麓店面积较原计划增加 4211.87

㎡，导致投资规模较原计划增加 463 万元。本次变更过程中购置房产的资金及因面积增加而加大的投资额均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 2010 年 4 月 9 日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0 年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了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827,637,599.10 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未发生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因募集资金项目尚未全部完成及超募资金项目尚未全部完成，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1,410,667,256.97 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其他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一、存在问题： 

1、公司未对募集资金单个门店项目的使用调整履行审批程序。对于各门店的投资总额调整变化情况，公司未履行适当审批程序调整募集资金的使用，违反了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操作细则》第十五条关于款项支付时应确定所支付的款项是否超出该项目备案的拟投资总额的相关规定。并且公司部分门店的投资项目类别、各项目类别的使用资金与招

股说明书的披露存在较大出入，公司也没有对门店的具体投资计划调整履行适当的审批程序。 

2、募集资金使用审批制度没有严格执行。公司多笔募集资金支出未经总裁审批，违反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第十条关于“每一笔募集资金的支出，均须由有关部门提出

资金使用计划，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经总裁签署后报财务部门，由财务部门经办人员审核后，逐级由项目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及总裁签署后予以付款”的相关规定。 

二、针对以上问题，公司整改措施： 

1、公司在后期募集资金使用时确保在区域总额控制的情况下并且按照单店项目进行控制，前期募集资金投入按单店已超支的金额，在后期的募集资金门店投入时进行适当的

调整，确保招股说明书披露的 68 家门店募集资金项目在募集资金范围内全部完成，不足部分以自有资金进行补充投入。 

2、、公司组织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相关财务人员重新学习《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由财务中心对募集资金的支付进行严格把关，并结合公司目前实际情况，修订了《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并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通过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保证了制度间的统一性和制度可执行性，并要求公司严格按照管理办法执行。

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审批制度将持续进行规范管理。整改落实情况已经 2011 年 12 月 28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进行了公告。 

说明： 

 1 募集资金项目涉及的门店本年度实现的效益，根据门店实际销售收入及与之相关的促销服务费收入、销售成本、销售费用及税金情况计算得出。

西安赛高店物业产权购置项目在报告期内的收益为 197.93 万元（根据购置前的租金支出标准与购置后的房产折旧及摊销相比较而计算出来的净收

益）。广州配送中心暂未正式投入使用，其亏损为筹建期间发生的费用。 

 2 目前募投项目涉及的门店未全部开业，已开业门店未进入正常营业年，因此未对投资项目是否达到预计效益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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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

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

行性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广州花都狮岭店 廉江店** 1,427.00 1,238.52 1,238.52 86.79% 2011 年 12 月 -153.00 不适用 否 

深圳沙井店 深圳吉祥店** 880.00 672.12 672.12 76.38% 2011 年 9 月 -303.57 不适用 否 

西安明宫新城店 西安自强中菲店 1,901.00 1,184.68 1,184.68 62.32% 2011 年 12 月 -130.42 不适用 否 

柳州时代广场店 柳州胜利店** 999.00 133.48 133.48 13.36% 2011 年 10 月 -175.12 不适用 否 

蓝岸广场店 保山店** 1,430.00 - - 0.00% 2013 年 12 月 - 不适用 否 

海天馨苑店 宁河店** 1,430.00 1,032.35 1,032.35 72.19% 2011 年 9 月 -414.16 不适用 否 

富贵嘉园店 虹畔大厦* 649.00 380.00 380.00 58.55% 2012 年 1 月 - 不适用 否 

长沙岳麓店 长沙岳麓店 2,739.00 16.21 16.21 0.59% 2012 年 9 月 - 不适用 否 

合计 - 11,455.00 4,657.36 4,657.36 40.66% - -1,176.27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

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分具体项目） 

一、项目实施地点的变化 

因周边商圈出现不利变化、租赁合同谈判过程中关键条款分歧较大且未能达成一致、租赁房产交付时间过于迟延且远超出预期，导致门店不能在预定时间

内开业等情况，为避免影响募集项目实施进度，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决定以已经交付或即将交付的广东花都狮岭、深圳沙井店等 7 家超市项目来

对应替代。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并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广东廉江店、深圳吉祥店等 7 家门店用广东花都狮岭、深圳沙井店等 7 家门店替代。本次变

更导致连锁超市发展项目拟投资面积较原计划增加 42,788.74 ㎡，投资规模较原计划增加 7,189.97 万元，本次变更项目投资额相比原项目投资额增加的部分

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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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原因、决策程序

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分具体项目） 

二、项目实施方式的变化 

公司收购天骄福邸综合楼地下负一层及地上第一层至地上第四层房产，有利于提升长沙人人乐的盈利能力，有利于本公司迅速在湖南地区立足，对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持续发展。2011 年 1 月 29 日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批准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购置湖南长沙市“天骄福邸”综合楼地下负一层及地上第一层至地上第四层房产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13,800 万元购买“天骄福邸”综合楼地下负一层及地上第一层至地上第四层面积为 29,111.87 平方米的房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招股

说明书》披露的湖南长沙岳麓店原来通过签订租赁合同承租房产开设门店的投资方式变更为使用自有房产开设门店。本次变更导致以租赁方式开设 68 家门

店的募集资金发展计划改为以租赁房产开设 67 家门店、以自有物业开设 1 家门店。岳麓店变更成自有物业后，募集资金 2,739 万将按原定计划继续投入，

因岳麓店面积较原计划增加 4,211.87 ㎡，导致投资规模较原计划增加 463 万元。本次变更过程中购置房产的资金及因面积增加而加大的投资额均由公司以

自有资金解决。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蓝岸广场店、富贵嘉园店、长沙岳麓店等三店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是物业方延迟交付，其中富贵家园店已于 2012 年 1 月开业；蓝岸广场店因合同甲方与

租赁物业产权方整体租赁关系终止，致使合同终止，公司将积极寻求其他项目替代。 

目前募投项目涉及的门店未全部开业，因此未对投资项目是否达到预计效益进行分析。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

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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